
立法會十九題：區議會地區小型工程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二月十五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劉江華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

局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：  

 

問題： 

 

  據報，近年不少基建工程趕緊上馬，加上經濟逐步復甦，各類建造工程亦紛

紛展開，令工程公司應接不暇。有區議會議員指出，本年不少工程公司出現「大

雞唔食細米」的情況，以至區議會地區小型工程因沒有公司投標而需押後動工，

甚至無法上馬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(一) 過去五年，全港分別有多少項區議會地區小型工程因沒有公司投標，或承

建商開價過高而需押後動工；有多少項工程因此無法上馬；以及平均延誤多少時

間； 

 

(二) 目前有多少項工程已獲批出經費，但仍未招標動工；主要原因為何；該等

工程分布於哪些地區；以及有多少項正在等候撥款的工程因而連帶受阻；及 

 

(三) 當局會否推出措施加快區議會地區小型工程上馬，例如放寬承辦該等工程

的申請資格，讓更多中小型工程公司參與投標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雖然近年有不少大型基建工程相繼展開，但由於區議會推展的地區小型工程

主要聘用規模較小的承建商，承建商承辦地區小型工程的情況並沒有因而受影

響。 

 

 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，我回覆如下： 

 

(一) 自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在二○○八年在十八區全面推行至今，各區區議會共

通過超過二千四百項工程項目。當中未有項目因為欠缺足夠承建商參與投標或因

為標價過高而導致押後動工甚至無法展開。 

 

(二) 一如其他工程項目，地區小型工程在預算獲批准後，一般仍需要按照獲批

准的工程內容完成必須的籌劃工作，才能邀請承建商投標。這些籌劃工作包括修



訂詳細設計和圖則，以及擬備招標文件等。目前，約有二百二十項分佈於十八區

的工程項目已獲批工程預算，並正進行招標前的籌劃工作。除非出現未可預見的

技術問題（例如有關工地臨時被徵用作緊急維修用途），導致個別項目內容及施

工期需要修訂，我們預計這些項目均能如期招標。 

 

  在這些項目進行招標前，其他在初期籌劃階段的工程項目仍可按一貫程序進

行籌劃及申請撥款，並不會因為有其他工程未開始招標而受阻延。 

 

(三) 我們已盡力加快完成地區小型工程在動工前的籌劃工作。例如，各區民政

事務處已積極跟進諮詢其他部門的工作。此外，我們鼓勵區議會就每個項目成立

專責工作小組，跟進工程的規劃及詳細設計，務求遇上問題時盡快解決，無需留

待區議會在例會上處理。 

 

  在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承建商方面，如工程項目的預算不高於四百萬元，我

們會邀請在民政事總署管理的認可承建商名冊上的承建商投標。這些承建商一般

規模較小。如工程項目的預算超越四百萬元，投標的承建商須來自發展局管理的

承建商名冊。為確保工程質素，有意申請加入上述名冊的承建商，一般須在下列

各方面具備一定資格和良好紀錄，以證明公司有能力承辦工程：  

 

＊管理層在工程方面的經驗； 

＊技術人員的相關學歷和經驗； 

＊公司財務穩健性（包括具備充足資本及營運資金）； 

＊過往完成工程的數量和經驗；及 

＊有否違反相關法例的紀錄。 

 

  我們歡迎承建商申請加入名冊。由於名冊並無對認可承建商的數目設定上

限，有興趣承辦有關工程而又具備所需條件的承建商均可加入名冊。為確保工程

質素，我們無意降低有關的申請資格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